
中餐丙級實務推廣班（平日班） 

 適合對象 

15 歲或國中畢業（含）以上，對中餐烘焙有興趣之民眾，或欲考

取中餐丙級技術師證照者。 

 授課日期及時間 

110/10/15 至  110/12/29 ，共計 88 小時（11 週，每週 2 日） 

 每週三、五，晚間 18：00- 22：00（每次 4 小時） 

 授課老師 

陳立真 ｜本校餐旅管理系教授 

     中餐烹飪 乙級、專餐乙丙級技能檢定監評,餐旅服務技能檢定監評 

 學費 

每人新台幣 12, 000 元整 （不含課本教材費及考試報名相關費用） 
 

 報名 及 遴選方式 

1.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09/16（週四）15:00 止 （36 人額滿為止） 

2. 報名方式： 

採【線上預約報名】https://forms.gle/rLfu2SnVVqEk5LAB8  

 此線上報名表僅作為預約報名使用，尚未完成報名程序。 
 本部收到報名資料後，會寄送「報名成功通知函」至報名

電子信箱（請務必填寫有效信箱），於 三個工作日內 至本

部繳交課程費用，才可算報名成功。 
 若無法聯繫或逾期未完成，視為報名失敗，則由備取人員依

序遞補。若有相關疑問，  請 電 洽 承 辦 人 員 ： 06-



9264115#1405 康小姐。 

 

請掃描 QR Code 填寫課程報名表→  

 繳款方式：【現場繳款】 

請攜費用（備妥零錢）於上班日到進修推廣部繳款。（本校教學大樓 
1F，教學大樓於大門口進入後左手邊） 

 防疫防護作業 

• 相關防疫規範請遵守 本校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（武漢肺

炎）重要防措施 。 

• 請學員注意自身身體狀況，如有不適，請請假在家休息。 

 本部聯絡方式 

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推廣部 教學大樓 

1F 

官方 LINE： 

加入好友 → 搜

尋選 ID → 輸入 

「@gfo2593b」 

- 

 

電話： 06-9264115#1405 （康小姐） 

本部網站：https://ppt.cc/fpPGjx 

信箱：career@gms.npu.edu.tw 

本部上班時間，平日: 15:00 - 21:00；寒暑假期間 9:00- 17:00（中午休息 

12:00-13:30），假日停止受理。  ※  110 年暑假期間：6/30(三)～9/3（五） 

 課程目標 

澎湖地區中餐廚藝學習管道有限，使得許多民眾學習中餐廚藝知識

與技能有困難，希望能藉此班別輔導想學習中式廚藝之民眾，或更高

階技能，並輔導學員取得中餐丙級證照。(1) 了解中餐廚藝之特性

與功能 (2) 強化中餐廚藝實際製作技術 (3)具有產品創新與改良之

https://ppt.cc/fpPGjx
mailto:career@gms.npu.edu.tw


能力。 

 

 課程大綱 
日期： 110/10/15 至 110/12/29，共計 88 小時（11 週，每週 2 日）  

時間： 每週三、五，晚間 18：00- 22：00（每次 4 小時）  

地點： 實驗大樓西餐教室  

星期三 星期五 

堂數 日期 上課內容 堂數 日期 上課內容 

 1 10月15日 中餐丙級 

考試須知 

2 10 月 20 日 301-1 3 10 月 22日 301-2 

4 10 月 27 日 301-3 

301-4 

5 10 月 29日 301-5 

301-6 

6 11 月 3 日 301-7 

301-8 

7 11 月 5 日 301-9 

301-10 

8 11 月 10 日 301-11 

301-12 

9 11 月 12日 綜合練習 

模擬考試 

10 11 月 17日 302-1 

302-2 

11 11 月 19 日 302-3 

301-4 

12 11 月 24 日 301-5 

301-6 

13 11 月 26 日 301-7 

301-8 

14 12 月 1 日 301-9 

301-10 

15 12 月 3日 301-11 

301-12 

16 12 月 8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17 12 月 10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18 12 月 15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19 12 月 17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20 12 月 22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21 12 月 24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22 12 月 29 日 綜合練習 

(個人) 

 

 

 



 備 註 

110 年度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時間如下，本課程不含括報名技術士考

試之相關費用，自行購買簡章報名時，白色包裝為全國技能檢定 。 

1. 簡章發售時間：110/08/31(二)至 110/09/16(四) 

2. 考照報名時間：110/09/07(二)至 110/09/16(四) 

3. 本部辦理團體報名：9/06（一）-9/13（一） 

• 學科測驗時間：12/19（日） 

• 術科測驗時間：以技檢中心公告時間為準 

• 有關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事項，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

檢定中心最新公告為主（https://skill.tcte.edu.tw/notice.php）。 

 注意事項 

• 全程參與上課之學員或缺課未達上課時間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頒

發推廣教育研習證書。 

• 每班報名人數如未達最低開班人數，本校保有不開班的權利，將

退還學員所繳之報名費。 

• 如遇風災、地震或重大災害等不可抗力之因素所造成的停

課事項，當日課程原則上將另擇日補課乙次，惟時間需與任課

老師協商後再行通知。 

• 本班無補課機制，課程需均於當期修習完畢，謝絕旁聽或孩童同

伴或找人代為上課。 

• 學員於修期期間應遵守本部規定，如有不當行為影響授課或影響

其他學員，經通知仍未改善者，本部得取消其修讀資格，且不

予退費。 

• 本部保有最終修改此招生簡章權利。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

本校相關規定辦理；課程資訊如有相關異動，以本校網站公告

為準。 

• 退費方式：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申請退費，需保留保留收據

或轉帳方式證明，以做為辦理退費佐證。並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

育實施辦法」退費標準辦理；退款時，學員需填寫「學員退費憑證」

及提供「學員本人存摺封面影本」。 

https://skill.tcte.edu.tw/notice.php


（一）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期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

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；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

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等各項費用之半

數；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

予退還。 

（二）若未開班，全數費用退還。已繳代辦費應全額退還。但已

購置成品者，發給成品。 


